版 权 协 议

1、所有参评DVD光盘不退还。
2、参评者可提供用于节目宣传的1分钟片花，如没有提供，组委会有权免费使用1分钟左右的节目片段用于电视和网络宣传。

3、组委会有权选择获奖优秀节目，在征得报名者同意后，于评选活动举办期间在电视上作展播，以利于更多的观众投票。
4、组委会保证对所有参评作品不进行商业运作。
4、节目前后和中间不得夹带任何广告。

5、 所有参评DVD光盘和资料请通过快件形式寄到评选办公室，寄送费用和保险由参评者自理，组委会评选办公室负责参评节目的保管，不承担节目录像带和资料在寄送过程中遗失或损坏所引起的一切费用。

6、参评者应完全遵守本届评选活动的评选规则。

7、 评委会将有权根据节目的评选情况，在某奖项下评选出一个以上的节目或保留某奖项的空缺。

8、组委会负责修订和解释本规则。

如下的签字，表明您拥有一切所具备的权利（包括版权的拥有或有权代表制片方）选送参评节目参加中国国际科教影视展评暨制作人年会2009评选活动，同时也表明承认并且接受其要求。

我已阅读规则并表明接受。              

参评人签名：                  参评人职务：                            

参评机构：                                                                     

参评时间：                                                                     

以上信息请务必于2008年10月15日前邮寄或传真至下列地址：

北京市复兴路11号中国中央电视台社交节目中心科技专题部展评组委会收           邮政编码：100859。传真:010-68539806
